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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1、重要提示 

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2]1478 号文核准募集，于 2013年 1月 23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和《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并终止《基金合同》。本基金《基

金合同》终止及清算的公告详见 2016年 8月 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基金

管理人网站（www.ccfund.com.cn）上的《关于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本基金自 2016 年 8月 25日起进入清算程序，由本基金管理人长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

程序，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

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2、基金概况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岁岁金债券 

基金主代码 20001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 1月 23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2015年 2月 16日 

基金管理人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2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采用持有到期策略，将基金资产配置于到期日（或

回售期限）在封闭期结束之前的固定收益资产，力求实现基金

资产的持续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封闭期为周期进行投资运作。本基金在封闭期初，将

视债券、银行存款、债券回购等大类资产的市场环境进行封闭

期组合构建。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主要采用持有到期策略构建

投资组合，基本保持大类品种配置的比例稳定。本基金资产投

资于到期日（或回售期限）在封闭期结束之前的债券类资产、

债券回购和银行存款，力求基金资产在开放前可完全变现。 

业绩比较基准 每个封闭期同期对应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1.1。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

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 

 

3、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478 号文核准，由基金管理人长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2年 12月 20日至 2013年 1月 18日向社会公开募集，《基

金合同》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正式生效，募集规模为 571,097,443.89 份基金份

额。 

自 2013年 1月 23日至 2015年 2月 16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

运作。2015年 2月 16 日日终，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自动赎回。之后，本基金暂

停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自 2016年 8月 25日起进入清算程序。 

 

4、审计报告 

 

安永华明(2016)专字第 60737541_H03 号 

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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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审计了后附的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清算报表，包括截

至最后运作日 2015年 2月 16日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负债表

及自 2016 年 8月 25日至 2016年 9月 14 日止期间的清算事项说明。清算报表已

由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按照后附的清算事项说明

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一、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清算报表的责

任 

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按照后附的清

算事项说明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清算报表，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

部控制，以使清算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清算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

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清算报表是否

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清算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清算报

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清算报表编制和

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

算小组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清算报表的总

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

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清算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后附的清算事项说明二所

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四、编制基础以及对分发和使用的限制 

我们提醒报表使用者关注后附的清算事项说明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的说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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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仅供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呈报长城岁岁

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全体持有人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使用。因使

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本段内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吴翠蓉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乌爱莉 

 

2016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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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产负债表 

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5 年 2月 16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77,035,005.06 

结算备付金 145,025.43 

存出保证金 4,349.94 

应收利息 7,437.33 

资产总计 177,191,817.76 

负 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622,817.69 

应付托管费 190,305.36 

应付交易费用 5,638.15 

应交税费 1,683.00 

其他负债 67,512.67 

负债合计 887,956.87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60,758,277.10 

未分配利润 15,545,583.7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6,303,860.8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7,191,817.76 

 

6、清算事项说明 

6.1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介 

6.1.1基本情况 

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系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478 号文“关于核

准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的核准，由长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发起人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3 年 1 月 18 日向社会公开募集，

募集期结束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安永华明(2013)验字第

60737541_H01号验资报告后，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金备案材料。基金合同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生效。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设立时募集的实收

基金(本金)为人民币 570,950,976.67 元，在募集期间有效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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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146,467.22 元，以上实收基金(本息)合计为人民币 571,097,443.89

元，折合 571,097,443.89 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长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的债

券、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

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国

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

中小企业私募债、资产支持证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纯债、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

本基金投资于到期日(或回售期限)在封闭期结束之前的债券类资产、债券回购和

银行存款。本基金不进行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投资。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

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每个封闭期同期对应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

后)×1.1。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存续期内，每个封闭期到期前，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环境、产品特点等情况综合评估基金在下一封闭期的风

险收益，决定基金进入开放期或暂停进入开放期，并提前公告。如本基金决定暂

停进入开放期，应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如出现暂停进入开放期的情形，本基金将

在封闭期结束前使基金财产保持为现金形式。在封闭期的最后一日，全部基金份

额按封闭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赎回，赎回款项将在该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返还给投资人。本基金暂停进入开放期或暂停封闭期运作的期间，基

金合同不终止，本基金不收取管理费和托管费，基金运作的相关账户继续保留，

本基金财产不进行清算，期间不披露基金份额净值、基金资产净值和定期报告，

不更新招募说明书。暂停进入开放期或暂停封闭期运作期间所发生的基金费用，

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6.1.2清算原因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的当事人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

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暂停运作并赎回全部基金份额后，本基金不再有基金份

额持有人，基金合同当事人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经基金合同当事人协商



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7 
 

一致并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决定终止本基金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

算程序。 

6.1.3清算起始日 

根据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年 8月 25日发布的《关于长城岁岁金理

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于 2016

年 8月 25日起进入清算程序，故本基金清算起始日为 2016年 8 月 25日。 

6.2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

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资产

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

列示。 

6.3暂停运作情况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2 月 9 日发布《关于长城岁岁金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二个封闭期到期后暂停运作、不接受申购等安排的公告》，

本基金于第二个封闭期到期后暂停进入开放期、不再接受申购。按照《基金合同》

的约定，在本基金第二个封闭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2 月 16 日），全

部基金份额已按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赎回，赎回款项在该日后的 5个工作日

内返还给投资人。 

本基金第二个封闭期届满后，本基金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本

基金暂停运作。截至本基金清算起始日前一日，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基金

合同的规定，已完成对本基金资产的处置、负债的清偿及剩余资产的分配工作，

本基金基金份额为 0。 

本基金第二个封闭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最后运作日（即 2015 年 2 月 16

日），本基金于第二个封闭期届满后，基金资产处置、负债清偿及基金净资产分

配情况如下： 

6.3.1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人民币 145,025.43 元，该款项已于 2015

年 2月 17日由基金管理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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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人民币 4,349.94 元，该款项已于 2015 年

2月 17 日由基金管理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人民币 7,437.33 元，该款项已于 2015 年 2

月 17日由基金管理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 

6.3.2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622,817.69 元，该款项已于

2015年 2月 17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190,305.36元，该款项已于 2015

年 2月 17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 5,638.15元，该款项已分别于

2015年 4月 27日和 2015年 4月 28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为人民币 1,683.00 元，该款项已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支付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垫资款及归属管理人剩余资产时一并结转

至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67,512.67 元，包括预提审计费用

人民币 50,000.00 元、预提中证报信息披露费人民币 12,876.59 元、预提银行间

帐户维护费人民币 2,318.04 元及预提上清所债券帐户维护费人民币 2,318.04

元。其中，预提审计费用人民币 50,000.00 元已于 2015年 4月 21 日支付。预提

银行间帐户维护费人民币 2,318.04 元及预提上清所债券帐户维护费人民币

2,318.04元已于2015年4月27日支付；预提中证报信息披露费人民币12,876.59

元已于 2015年 11 月 27日支付。 

6.3.3基金净资产分配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净资产已于 2015 年 2月 17日全部返还给投资人，本

基金归属于投资人的全部剩余财产已于该日全部分配完毕。 

6.3.4暂停运作期间损益情况 

于 2015年 2月 16日，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已按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赎

回。自 2015年 2月 17日至本基金清算起始日前一日，本基金剩余资产滋生的权

益均归垫付资金的基金管理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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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清算情况 

本基金已于第二个封闭期届满后完成对本基金资产的处置、负债的清偿及剩

余资产的分配工作。截至本基金清算起始日前一日，本基金资产负债余额均为 0，

不存在未变现的资产和未清偿的负债，本基金基金份额为 0，不存在清算期间收

益，清算费用由基金管理人代为支付。 

6.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5年2月16日基金净资产 176,303,860.89 

二、2015年2月17日基金份额返还给投资人 -176,303,860.89 

加：暂停运作期间净收益 -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 

三、2016年9月14日基金净资产 - 

 

7、备查文件目录 

7.1 备查文件目录 

7.1.1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7.1.2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

法律意见 

7.2 存放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40-41层 

7.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6年 11月 4日 


